
辽宁省        （行政审批机关名称）

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核发《辽宁省     特种行业许可证（旅馆业）》）

〔     年〕 第  号

申请人：

（自然人）

姓 名：           

证件类型：               编号：               

联系方式：                    

（法人）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证件类型：             编号：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告知书

按照《辽宁省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办法》，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一）《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申请开办旅馆，应经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经当地公安机关签署意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准开业。经批准开业的旅馆，如有歇业、转业、合并、迁移、改变名称等情况，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后3日内，向当地的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备案。

（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号）旅馆业改为后置审批 。

（三）公安部《关于深化娱乐服务场所和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改革进一步依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工作意见》：旅馆业、典当业许可审批权，由市局、县（区）一律下放到县（区）级公安机关。审批时限缩短到7个工作日。

（四）《辽宁省旅馆业治安管理工作规范》第七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开办旅馆，应当在开业（含试营业）前，向所在地的区、县公安机关申请办理许可证手续。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六十九条规定：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可以撤销行政许可。

二、审批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一）申办旅馆的房屋建筑、消防设施、出入口和通道必须符合安全规定。有固定、合法的营业场所，房屋建筑质量及消防安全必须依法通过有关单位或部门的验收；利用人防工程开办的旅馆必须征得政府人防主管部门同意。

（二）旅馆房屋须具备独立的门户及通道，已纳入拆迁规划范围内的房屋不得用于开办旅馆。

（三）旅馆床位数不得少于10张，客满时人均面积不得少于3平方米（人均面积按客房实际使用面积计算）。

旅馆总体布局符合安全防范要求，设置符合安全要求的贵重物品寄存室，并配备保险箱、储物柜等具备必要的防盗安全设施。

客房门、窗符合防盗要求，底层、临街靠巷易攀爬、易侵袭的门窗必须设置防盗设施。

提供住宿服务的洗浴场所除符合上述条件外，应当划定留宿区域，设立明显标志，落实足够的保卫力量实行24小时值守。

（四）建立或配备适应安全管理需要的治安保卫组织或专、兼职治安保卫人员。安全保卫、值班巡查、消防安全、验证登记、嫌疑报告、财物保管、会客登记、信息采集传输、治安防范教育培训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健全。

（五）符合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标准，安装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终端设备。安装视频监控设备，视频监控必须全覆盖、无死角，且视频监控资料保存时间不得低于30日。

（六）法人、从业人员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持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其中，外地务工人员应当同时持有暂住证，外国人及其他境外人员应当持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签发的就业许可证书（已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除外）。另外，负责住宿登记的人员须经过上岗培训，并获得培训合格证明（上岗证）。

（七）将《营业执照》、《特种行业许可证》和各地公安机关制定的旅馆业治安管理制度及旅客须知悬挂上墙（前台接待大厅）。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式2份）： 

1、特种行业申请登记表；  

2、《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3、《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原件和复印件；

4、申办旅馆房屋权属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产权证或商品房买卖备案合同等）。租赁房屋的应提供租赁协议原件和复印件，以及房屋的产权证或商品房买卖备案合同等复印件；

5、申办旅馆地理位置平面图、外貌照片以及房屋结构及房间、床铺分布情况平面图；

6、法人代表（负责人）登记表，法定代表人、经营负责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7、旅馆前台工作人员登记表，旅馆前台工作人员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8、旅馆从业人员自然情况登记表；

四、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1.下列材料，申请人已经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2.下列材料，申请人应当

□在   年   月   日前提交

□在行政审批机关对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时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

五、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在收到本告知承诺书之日起

   日内作出承诺。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申请人逾期不作出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监督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补充的材料。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15日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旅馆业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后，经公安机关现场核查，凡现场软、硬件条件与申请人承诺不一致，将收回特种行业许可证，停止营业活动。

七、诚信管理

对申请人作出承诺后，未在承诺期限内提交材料的，将在行政审批机关的诚信档案系统留下记录，对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审批申请，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申请人承诺书

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二）申请单位（人）承诺所提供的纸质申请材料和电子申请材料内容完全一致；

（三）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承诺自身能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四）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承诺能够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提供；

（五）承诺主动接受有关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六）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承诺，被撤销行政许可决定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愿意自行承担；
（七）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行政审批机关：

（签字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一式两份）


